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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１

、证券名称：佳电股份

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２

３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

８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公司通过电话问询、问询函等方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管理层进行核实，核实情况如下：

１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５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

６

日、

７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关于

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请详见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７１

、

２０１５－００１

、

２０１５－００２

）

２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

３

个月内不

会筹划其他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事项。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请详见于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０４

。

４

、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５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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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０％ － ４７％

盈利：

１６

，

９５０

万元

盈利：

9,000

万元

-11

，

8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１５

元

－０．２０

元 盈利：

０．３２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受市场环境的影响，公司第四季度的销量及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会严格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相关事项履行承诺。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号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版）中的第

七章第二节、第三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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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７

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竞得平潭综合实验区

２０１４Ｇ００６

号及

２０１４Ｇ００８

号地块的公告》。公司

在事后核查中发现部分内容有误， 原文中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参与平潭综合实验区

２０１４Ｇ００６

号及

２０１４Ｇ００８

号地块的竞买时间应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除上述更正外，公告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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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

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若干规定》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提示性公告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星期二 下午

２∶５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５∶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重新制定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的议案》

议案

１

、

２

已经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上披露的【

２０１４－１１４

】号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亲临公司办理登记手续或者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９

号世界金龙大厦

２３

层公司证券部。

４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代理人凭委托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

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股票账户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

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９２

。

２．

投票简称：中福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中福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申报价格与议案的具体对照关系如下表所示：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重新制定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身份认证的目的

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利益。目前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

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

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业务咨询电话

０４７６－８８３３３８７

，

业务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ｎｍｘｙｋｙ＠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

。亦可参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它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杨佳熠、李茜、周汉淼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８７１９９０

转

１００

、

１０３

、

１０１

传 真：

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２８８

六、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股东证明等。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委托代理

人有权

□

无权

□

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具体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重新制定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４

年非公开发行保荐机构的议案》

注：请根据股东本人意见对上述议案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打“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则视为该授权委

托事项无效；未作选择的，应明确表示委托代理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否则视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

委托人（签字

／

盖章）：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1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３．１３６２％

。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谢瑾琨、重庆市渝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云

冶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６

名股东。

３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一）。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及股本演变情况

１

、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５３７

号）核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泉股份”或“公司”）向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谢瑾琨、重庆市渝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云冶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等六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２９

，

６０２

，

９０３

股，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的

６

名对象承诺其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总

股本为

１８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１８

，

３４２

，

９０３

股。

２

、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至今股本变动情况

（

１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完成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公司将限制性股票

７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授予符合

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３４

人，该等股份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总股本由

２１８

，

３４２

，

９０３

股增加至

２２５

，

３５２

，

９０３

股。

（

２

）实施

２０１３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９．６８８９３２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２２５

，

３５２

，

９０３

股增加至

４４３

，

６９５

，

７９８

股。

上述

６

名非公开发行对象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由

２９

，

６０２

，

９０３

股增加至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股，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３．１３６２％

。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参与非公开发行股份的

６

名发行对象在《山

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本次认购取得的龙泉股份的股票自发行完毕上市之日起自愿锁定

１２

个月，即

１２

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

式增持的股份）也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无追加承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３．１３６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谢瑾琨、重庆市渝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云

冶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６

名股东。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其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的股份数量（股）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６１１

，

１６５ ２４

，

６１１

，

１６５ －－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８８１

，

２８９ ７

，

８８１

，

２８９ －－

３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０８８

，

０１６ ７

，

０８８

，

０１６ －－

４

重庆市渝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０

，

４５８ ６

，

３００

，

４５８ －－

５

北京云冶汇金投资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０

，

４５８ ６

，

３００

，

４５８ －－

６

谢瑾琨

６

，

１０３

，

５６９ ６

，

１０３

，

５６９ ６

，

１０３

，

５６９

合计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６

，

１０３

，

５６９

备注：

１

、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７４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证券帐户持有其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

２４

，

６１１

，

１６５

股；

２

、截至本公告之日，谢瑾琨先生持有公司限售股份

６

，

１０３

，

５６９

股，全部处于质押状态。解除限售后，其股份冻结

状态保持不变。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９

，

７３９

，

３０２ ５８．５４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２０１

，

４５４

，

３４７ ４５．４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８８１

，

２８９ １．７８ －７

，

８８１

，

２８９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５１

，

８５８

，

０１３ ５６．７６ －５０

，

４０３

，

６６６ ２０１

，

４５４

，

３４７ ４５．４０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４４

，

３００

，

０９７ ９．９８ －４４

，

３００

，

０９７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７

，

５５７

，

９１６ ４６．７８ －６

，

１０３

，

５６９ ２０１

，

４５４

，

３４７ ４５．４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３

，

９５６

，

４９６ ４１．４６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２４２

，

２４１

，

４５１ ５４．６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３

，

９５６

，

４９６ ４１．４６ ＋５８

，

２８４

，

９５５ ２４２

，

２４１

，

４５１ ５４．６０

三、股份总数

４４３

，

６９５

，

７９８ １００．００ －－ ４４３

，

６９５

，

７９８ １００．００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并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提供

担保、违规担保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有上述限售股份的公司股东严格履行

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本保荐机构对龙泉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九日

2015年 1月 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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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A股） 编号：临2015-002

证券代码： 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H股）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司

A

股股票在

2015

年

1

月

6

日、

2015

年

1

月

7

日和

2015

年

1

月

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A

股股票在

2015

年

1

月

6

日、

2015

年

1

月

7

日和

2015

年

1

月

8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的情况

1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合并预案》等相关公告，披

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复牌。目前，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进行中。

2

、经公司自查，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函证确认，除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下述重大事项（本公司已披露

的重大事项除外），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事项以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五年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5-002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2

月， 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131.69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26.57%

； 实现签约金额

172.64

亿元， 同比增长

21.64%

。

2014

年

1-12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1066.61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0.21%

；实现签约金额

1366.76

亿元，同比增长

9.09%

。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

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5-003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地块 （宗地编号：

356-343-370213-007-008-0020

、

357-343-

370213-007-008-0006

、

357-342-370213-007-008-0002-02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125090

平

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396602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

120797

万元。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公司目前拥有该项

目

100%

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莆田市涵江区兴涵水都片区地块（宗地编号：

PS

拍

-2014-35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2

），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193890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467071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

45500

万元。土地用途为商住

用地。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山三路地块 （宗地编号：

2010-1-A

、

2010-1-B

、

2010-1-C

、

2013-58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3

），项目用地面积为

170974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227994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居住用地。公司以

30085

万元获取该项目

51%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乌鲁木齐市十二师五一农场四连地块（宗地编号：

2014-42

、

2014-43

、

2014-44

、

2014-

45

、

2014-46

、

2014-47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4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310474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527806

平方

米，成交总价为

30333

万元。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

57%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鹤山市沙坪铁夫路地块 （宗地编号：

HDG2014-0021

、

HDG2014-0022

、

HDG2014-

0023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5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146868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440603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为

39499

万元。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合班村

376

号地块（宗地编号：

NO.2014G87

，项目具体位置

见图

6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66480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199439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

190000

万元。土地用途

为居住用地。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

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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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7� �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15-001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新华电视重大合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奥拓电子

"

或

"

乙方

"

）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与中国新华电视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新华电视

"

或

"

甲方

"

）签署了《户外

LED

全彩屏及广告发布系统定制合同》（以下简称

"

原合同

"

）。原合同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

露的《公司关于签署重大合同公告暨复牌公告》。由于原合同到期，经过协商，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与中国新华

电视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新华电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前海新华电视

"

或

"

丙方

"

）签署了《

<

户外

LED

全彩屏及广告发布系统定制合同

>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一

"

）。 补充协议一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关于与中国新华电视签署补

充协议的公告》。

截至目前，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一履行情况如下：乙方获得甲方下达的第一批订单总金额预计为

1,225.00

万元，

包括户外

LED

显示屏价款

1,125.00

万元和一套广告发布系统网络控制平台软件价款

100.00

万元，乙方于

2012

年

12

月

28

日收到第一批订单的预付款

367.50

万元。广告发布系统网络控制平台软件的调试安装已完成，并通过使用验收。

LED

显示屏体的制造安装工作正在推进中，其中一块

LED

显示屏体已完成安装，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其余

LED

显

示屏体待收到甲方的安装通知后予以安装。

目前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一已到期，经过协商，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7

日与中国新华电视及前海新华电视签署了《

<

户

外

LED

全彩屏及广告发布系统定制合同

>

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

"

补充协议二

"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风险提示

（一）鉴于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一履行缓慢，采购方中国新华电视根据其经营计划制定采购方案下达订单，在新

签署的补充协议二执行过程中公司能够获得采购订单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补充协议二为框架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政治、经济、法规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

响，有可能会导致其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

（三）由于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存在无法按时收款的风险。

（四）如果实际所下订单金额巨大，将对公司的产能、资金周转、内部管理、员工招聘和培训等方面提出更高的

要求，公司能否顺利执行上述订单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公司名称：

CNC Holdings Limited

中文名称：中国新华电视控股有限公司

注 册 地：开曼群岛

主 席：张浩

法定股本：

500,000,000

元港币

主要业务：水务工程服务，电视播放业务及大型户外显示屏广告业务。

2

、公司名称：深圳前海新华电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陈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

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及外商来华广告，广告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文化信息咨询。

中国新华电视（股票代码：

8356

）是香港联合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前海新华电视为中国新华电视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新华电视及前海新华电视两家公司与奥拓电子均无关联关系。

三、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经协商，同意将原合同履行期限延长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原合同及补充协议一其他条款保持不变。甲方、乙方

及丙方均应严格遵守原合同、补充协议一及补充协议二的全部约定。

补充协议二自甲乙丙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补充协议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每块显示屏面积以现场设计安装确定的尺寸为准， 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公司能够获得采购订单的数量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无法确定其总金额。

本次协议的签订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影响其他客户对该产品的需求。

五、律师专项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对补充协议二的签署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相应的法律意见书，该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认为：深圳前海新华电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真实；深圳前海新华电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具备签署

《定制合同之补充协议二》的合法资格；《定制合同之补充协议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真实、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补充协议二的履行情况。

（二）备查文件：

1

、《

<

户外

LED

全彩屏及广告发布系统定制合同

>

之补充协议二》。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

<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新华电视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深

圳前海新华电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户外

LED

全彩屏及广告发布系统定制合同之补充协议二

>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一月八日


